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建村镇〔2017〕504号

市建委关于切实加强我市农民自建房建设

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有农业的区人民政府：

近年来，随着我市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自建房活动日益增多，农民自建房质量安全隐患凸显。与此同时乡镇政府在农民自建房建设上管理能力薄弱，甚至存在长期缺位等问题。为吸取北京市朝阳区“12.13”农民自建房重大火灾事故深刻教训，切实保障农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加强我市农民自建房质量安全管理通知如下：

1.各区政府、乡镇政府（含涉农的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乡镇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贯彻到农民自建房建设管理工作中，进一步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建村〔2017〕47号）提出的“基本的质量标准、基本的结构设计、基本的质量检查、基本的建筑工匠管理、基本的管理能力”要求，将今年以来开工建设的农民自建房质量安全纳入全市范围房屋建筑安全大排查工作内容，确保房屋建筑安全排查延伸覆盖到广大农村地区，不漏一村、不落一户。

2.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把农民自建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作为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指导和督促各乡镇政府加强农民自建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定期组织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3.乡镇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内农民自建房和限额以下公共建筑的建设管理工作，指导村民委员会承担相关建设管理工作。

（1）切实履行管理职责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精神，乡镇政府要完善建设管理机构，充实建设管理人员，强化乡镇政府功能，指导村民委员会承担相关建设管理工作，加强对农民自建房的技术指导和施工质量安全巡查，有条件的地方要配备村级农房建设协管员。
（2）严格履行开工报备手续

农民自建房要向乡镇政府办理施工备案手续，审批手续齐全的，由乡镇政府出具同意施工备案通知；开工前向乡镇政府提出书面开工申请，现场验线合格后方可开工。凡是未办理备案和开工申请的，乡镇政府下达停工整改通知。

（3）设立台账全程管控
乡镇政府要建立农民自建房管理台账，做好农民自建房从施工备案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管理。按照质量安全标准，组织管理和技术人员在施工关键环节进行现场指导和巡查，实地核实农房“四至”，进行现场记录，发现问题要及时告知农户，对存在违反农房质量安全强制性技术规范的予以制止并要求改正。指导和帮助农户开展竣工验收，对符合规划、质量合格的农房按有关规定办理备案手续，对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

（4）加强技术指导

乡镇政府、村委会要落实管理人员职责，由乡镇建设管理人员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中有关农房选址、层数、层高等规定内容，依据基本的质量标准，对农房设计给予指导；指导和帮助农户依据乡规民约，与周边农户签订“建房四邻协议”；指导和帮助农户与承建的建筑工匠或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协议。有条件的乡镇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农民自建房开展技术服务。
4.按照农民自建房建设的“五个基本”要求，农民自建房建设检查重点应包括：

（1）是否向乡镇政府办理施工备案手续；

（2）开工前是否向乡镇政府提出书面开工申请；

（3）是否依据基本的质量标准进行结构设计（基本的结构设计内容应包括地基基础、承重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围护结构等分项工程的建设要点，可委托设计单位、专业人员进行专业设计，也可使用建设主管部门推荐的通用图集，或采用承建建筑工匠提供的设计图或施工要点）；

（4）地基基础、承重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围护结构等重要施工部位是否满足质量要求；

（5）建筑工匠是否经过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委托培训机构组织的定期培训；

（6）施工前是否对全体建筑工匠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是否严格落实“房屋建筑安全管理21个严禁”；

（7）是否组织竣工验收，达到基本的质量标准；

（8）农家乐（民宿）是否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制定的《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相关要求。

检查中发现没有基本的结构设计或者存在严重质量隐患的，应责令停工整改，必要时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指导农民进行加固改造甚至拆除重建；检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要当场纠正、并督促农民及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消除隐患；问题严重或拒不执行乡镇政府整改通知的，由乡镇政府报请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5.对发现的问题要严肃追责问责。农房建设单位或个人对房屋的质量安全负总责，承担建设主体责任，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农房不得投入使用。法律法规对农民自建房还有其他规定的，建设主体还应遵守相关规定。农房设计、施工、材料供应单位或个人分别承担相应的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各乡镇政府对农民自建房建设检查中发现的各种违规行为，及时抄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建筑工匠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和公示制度，向社会公布有不良记录的工匠“黑名单”，对引发质量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查相关责任。

6.严格农房改建扩建管理，特别要加强城乡结合部、乡村旅游地等房屋租赁行为频繁、建设主体混乱地区农房改扩建的质量安全管理。乡镇政府要加强农房改造、扩建、加层、隔断等建设行为的指导与监管，未通过竣工验收的农房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对于破坏承重结构、随意加大门窗洞口、超高接层等情况造成安全隐患的，指导农民及时加固处理。

7.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农民自建房各方主体质量安全意识。各区、乡镇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进村入户宣传、印发图册及材料等手段，向农民宣传危险房屋的危害和鉴别方法，普及新建及改扩建农房的基本安全知识，引导其自觉建设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住房，主动加固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房。强化防火检查和消防安全进行网格化管理，制定防火公约，切实提高农民自建房的基本安全意识。

8.本通知印发后，各区、乡镇政府要深入分析当地农房建设质量安全存在的薄弱环节，强化责任落实，严防事故发生。各区政府要支持乡镇政府健全农房建设管理机构，充实管理队伍，落实工作经费，并授予必要的管理权限，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各区可结合本区实际制定落实的具体管理办法。

9.本通知所称限额以下公共建筑是指依据《天津市村镇自建房建设管理指导意见》（建村镇〔2011〕1103号）规定的，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公共建筑建设工程。

2017年12月17日

（联系人：李轲；联系电话：28468111）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12月17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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